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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概述：
	法學方法論有廣狹二義：狹義的方法論指的是由德國歷史法學派創始人薩維尼所提出的法律解釋方法，亦即法的解釋與適用。針對法律文本的意義與目的建立一套理解的體系，用以作成司法判決。廣義的方法論則是指法學研究的方法，例如哲學、史學、社會學、經濟學等。本學期的重點在於透過理論的說明，瞭解法學的基本操作。

	教學目標：
	大綱：

§ 1 法理論的基礎

I. 法官依「法」審判的法

II. 法源學說


１法源的概念以及與效力來源和認識來源的區別


２法源的種類



a)制定法



b)習慣法



c)法官法及其難題



d)通說的意義

III. 法效力學說概要


１規範性與現實性效力的區別


２作為法的特殊存有方式的規範性效力


３法效力與法律强制的難題

IV 法條的結構


１作為當為命題的法條


２法條區分要件與效果


３涵攝及其難題


４規範衝突及解決方式



a)上位優先



b)特別法優先於普通法



c)後法優於前法

§ 2法的解釋

I　解釋的方法


１文意解釋



a)普通用語與法律用語的差別



b)狹義與廣義解釋



c)解釋變遷的可能性

２體系解釋



a)由法的外在體系解釋



b)由法的內在體系解釋


３歷史解釋



a)立法史的解釋



b)證成史的解釋


４目的論解釋

a)主觀目的論解釋



b)客觀目的論解釋


５解釋基準彼此之間的位階關係

II　解釋的目標


１主觀解釋


２客觀解釋


３折衷理論

§ 3透過司法與法學的法律續造

I　法律續造與法律解釋的關係


１在解釋的範圍內續造


２文意作為法律解釋的界限

II　法律漏洞的確定與填補


１法律漏洞的概念：因違反計劃而導致的法律不完整



比較：立法者的有意疏漏


２法官不得拒絕裁判是司法機關填補漏洞的法律依據


３作為填補基準的平等原則



a)類推適用



b)目的性限縮


４作為填補基準的內在於法律之中的法律原則

III　超出立法者意圖之外的司法造法


１超出法律之外的一般性法律原則


２事物本質


３交易需求

IV　區分允許與不允許的司法造法以及「違反法律的造法」

V　解釋的特殊型式與法的續造


１合憲性解釋與法的續造


２合於歐洲法的解釋與法的續造，尤其是理事會的指令

§ 4　法學與其它科學

I　法的解釋與一般詮釋學

II　法學中的思考方式


１概念思考的意義



a)　法概念的目的性功能
b) 類型的概念

２法學理論及其檢證

３體系的形成與問題的思考

III　法學在各學科中的地位


１法學與精神科學


２法學與社會科學


３法學與文化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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